




实施过程中水土保持措施发生重大变更，应补充或者修改水土保

持方案，报我部审批。在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弃渣场外新设弃渣

场的，或者需要提高弃渣场堆渣量达到 20% 以上的，应在弃渣前

编制水土保持方案（弃渣场补充）报告书，报我部审批。

四、本项目在竣工验收和投产使用前应通过水土保持设施验

收；水土保持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，生产建设项目不得

投产使用。

五、本项目存在
“

未批先弃
”

行为，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

局、青海省水利厅、祁连县水利局巳进行了监督检查并提出了整改

意见。生产建设单位要深刻吸取教训，严格执行水土保持法，杜绝

此类行为再次发生，否则将依法追究责任。

六、《水利部关于黑河黄藏寺水利枢纽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批

复》（水保函〔2015〕142 号）废止。

联系人：张春亮，电话：010-63204575

附件：水规总院关于黑河黄藏寺水利枢纽工程水土保持方案

变更报告书审查意见的报告（水总环移〔2018〕1219 号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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